
2019年4月8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審議2019-20年度開支預算  
律政司司長開場發言  

 

主席：  

 律政司在 2019-20年度的總預算開支約為 23億

3 千萬元，較上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31.7%（即約5億6千

萬元）；較上年度的原來預算，增加僅約 1.7%（即約 3

千 900萬元）。輕微增加主要涉及人手和案件處理的開

支。  

2. 人手方面，我們來年會淨計增設15個新職位，以

應付政府各部門對法律服務需求的增長及律政司的運作

需要。  

3. 訴訟費及外判案件開支預算根據草擬預算時的

資料及審慎理財的原則制訂，最終金額則視乎案件數目、

複雜程度、進展和結果而定。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

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今年1月，律政司

成立了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辦公室），直接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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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律政司司長。辦公室成立後，將有助加強統籌和實施

律政司在避免及解決爭議範疇中一直推行的多項措施。  

5. 辦公室將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和國際組織磋商和

簽訂合作或夥伴安排，亦會在香港舉辦多項重要國際盛

事和活動，並支持或鼓勵該等盛事和活動在本港舉行，

以及在海外舉辦能力建設和推廣活動，以提升香港在促

成交易和解決爭議方面的國際形象。例如：本年11月，

律政司會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與亞洲國際法律研

究院在香港舉行貿法會司法高峰會，建設區內司法人員

的能力，加強國際貿易及發展。另外，繼2019年1月9日

與日本法務省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外，律政司正積極尋求

與更多地方簽訂類似合作備忘錄，加強香港與外地在有

關國際爭議解決事宜上的溝通交流和合作，並推動有關

的發展。  

6. 除了促成交易和爭議解決方面，律政司亦投放時

間在能力建設工作，從而為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專

業在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尋找新機遇。  

7. 以下我會簡介律政司在新一個財政年度在五個

綱領下的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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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1） - 刑事檢控   

8. 在刑事檢控方面，我們會繼續根據法例和《檢控

守則》、法律原則及證據，以公平、公正、專業方式處理

檢控工作。 

9. 自去年7月1日起，我們已將重要司法裁決摘要上

載於律政司網頁以供市民參考。我們亦會繼續透過｢檢控

週｣及其他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會議等活動 1，推廣法治精

神和進一步提升公眾和國際社會對香港刑事制度的認

識。  

綱領（2） - 民事法律   

 

10. 為政府提供法律意見及代表政府就司法覆核應

訴是民事法律科民事訴訟組主要處理事宜。去年新增

3,000多宗許可申請中，九成半關於免遣返聲請。過去三

年各級法院處理並涉及政府的司法覆核案件大概有 650

宗判決，政府勝訴的超過八成半。市民適當運用司法覆

核機制有助確保公職人員合法地作出決定和制定政策，

改善政府管治，並維護法治。  
                                                      
1 其他活動包括｢刑事法律研討會｣和「與公眾會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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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律政司正編撰《司法覆核概論—給政府機關行政

人員的指南》的第三版，闡釋司法覆核的基本原則及相

關程序，完成編撰後將上載至律政司的網頁。  

12. 民事法律科計劃推出「大律師練習計劃」，讓資

歷較淺的大律師參與更多政府的民事法律工作，提升經

驗。  

13. 民事法律科的調解小組在新成立的普惠避免及

解決爭議辦公室領導下，會繼續就發展及推動更廣泛使

用調解以解決爭議相關事宜提供支援。主要工作包括：  

(一 ) 舉辦每兩年一次的「調解為先」承諾書活動

(2019)；  

(二 ) 協助實行 CEPA 2下投資協議中的投資爭端調解

機制；  

(三 ) 繼續舉辦國際投資法及國際投資爭端調解技巧

培訓課程；  

(四 ) 支持籌建網上爭議解決平台；和  

(五 ) 監督落實在西九龍調解中心的調解先導計劃。  

 
                                                      
2 中文全稱為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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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3） - 法律政策  

14. 法律政策科會繼續發揮維護和推廣法治的重要

職能，並就《基本法》、人權及選舉等事宜，向各決策

局及部門提供專業的法律支援。  

15. 為進一步加強與法律界的溝通，律政司去年起定

期與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會面，討論不同議題。 3 

16. 2019年1月23日，內地司法部和律政司簽訂了會

談紀要，就協助香港法律界進入內地市場達成共識。司

法部原則上同意進一步放寬香港律師及大律師可同時受

聘於1至3個內地律師事務所擔任法律顧問，以及取消所

有內地與香港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港方出資比例不得低

於30%的限制等。律政司將繼續與內地部委跟進，希望

在2019年內實施。  

17. 律政司近年另一重點工作，是鞏固香港作為亞太

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和推展「法

律樞紐」計劃。「法律樞紐」的所在地，前中區政府合

署西座的翻新工程即將完成，預計可於今年下半年起逐

步提供予國際及本地法律相關組織使用。  
                                                      
3 包括為新晉法律執業者開拓機會、鞏固香港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地位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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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律政司去年9月與業界於廣州合辦第五屆「香港

法律服務論壇」，向內地企業和法律界推廣香港作為「一

帶一路」建設及粤港澳大灣區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

務中心，各界反應踴躍。  

19. 律政司同時致力優化爭議解決的法律框架。就

2017年仲裁及調解法例的修訂，有關第三者資助仲裁的

新條文亦隨著相關實務守則的發出於今年2月生效。至於

有關第三者資助調解的新條文，將會在進一步諮詢調解

督導委員會及持份者後，另定生效日期。  

20. 政府支持非政府機構籌建網上爭議解決和促成

交易平台，並推動法律科技發展。我們感謝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對項目的支持，稍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21. 律政司一直積極加強香港與內地在民商事方面

的法律合作。今年3月上旬，我們完成落實《婚姻家事安

排》4的條例草案 5的公眾諮詢。律政司現正跟進草擬工作，

期望6月提交立法會，爭取盡早實施安排，落實申請互認

和執行婚姻家事判決的新機制。  

                                                      
4 《婚姻家事安排》的全稱為:《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

件判決的安排》。 
5  《條例草案》的全稱為:《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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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此外，特區政府於今年1月18日與內地最高人民

法院簽署了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6，使

當事人可減少重複提出訴訟的需要，和提供更有效的保

障。律政司會適時就相關的條例草案作公眾諮詢。  

23. 而特區政府亦於今年 4月 2日與內地最高人民法

院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

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香港成為第一個內地以外的司

法管轄區，作為仲裁地時，由香港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

程序的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  

24. 律政司亦計劃在今年第二季就與內地在破產案

件中相互認可和協助進行公眾諮詢，希望盡快與內地商

定安排，以便提供更佳的法律保障，並且優化兩地的營

商和投資環境。  

 

25. 就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刑事法律程序中的傳聞

證據報告書》的建議，我們會繼續協助立法會法案委員

會的工作，讓有關法律可與時並進。  

                                                      
6 全稱為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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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4） - 法律草擬   

26. 在法律草擬方面，除按相關政策局指示起草及修

訂法例外，法律草擬科會─  

(一 ) 籌備發布《律政司法律詞彙合拼版》網上版，推

動法律雙語應用；及  

(二 ) 提升《電子版香港法例》資料庫，使瀏覽更為方

便。  

綱領（5） - 國際法律  

27. 國際法律科會繼續就國際法不同範疇向各決策

局及部門提供法律意見，和處理國際司法合作請求。   

28. 國際法律科亦會繼續透過與國際組織合作 7、參

與亞太經合組織的工作 8、和派員加入國家參與國際組織

和國際會議的代表團 9，提升我們的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

服務、形象和影響力。  

 
                                                      
7 例如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HCCH)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CITRAL)(貿

法會 )  
8 例如經濟委員會下的“加強經濟法律基建主席之友小組” (“工作組 ”)  
9 例如參與貿法會第三工作組討論有關投資者與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改革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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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29. 主席，以上是律政司在新的財政年度的主要工作。

我和各同事會樂意解答各位委員的問題和聽取大家的意

見。  

多謝各位。  


